
柳州市科创飞地备案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为破解柳州高层次人才短缺、研发能力不足等难题，推动先进科研成果和优质项目在柳州落地转化，市科技局将《柳州市“人才飞地”管理暂行办法（修订）》（柳科规〔2023〕5号）进行了修订，印发《柳州市科创飞地备案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柳州市“人才飞地”管理暂行办法（修订）》（柳科规〔2023〕5号）已到期失效，为引导更多创新主体到区外科创资源富集地设立研发机构，实现飞出地资源、政策与飞入地技术、人才的有机融合，促进先进技术成果和优质项目在柳州落地转化，持续规范我市科创飞地建设、运营及管理工作，需要出台新的管理办法。
二、依据文件

（一）《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创飞地备案管理办法（试行）》（桂科规字〔2024〕6号）；

（二）《柳州市关于加强人才支撑推动高质量构建现代化工业体系的若干措施》（柳发〔2026〕1号）；

三、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分为总则、备案条件、备案程序、支持保障、监督管理、附则，共六章十一条。

第一章 总则，共3项条款。明确制定目的与依据，界定科创飞地定义及功能定位，确立建设原则。

第二章 备案条件，共1项条款。规定申报主体资格、研发方向、经费投入、人员配备、场地设备等具体条件。

第三章 备案程序，共1项条款。明确申报、推荐、审查、评审、公示、审定、报备等各环节流程。

第四章 支持保障，共1项条款。明确科技项目支持方式、资金渠道、“一事一议”支持情形及人才项目支持渠道。

第五章 监督管理，共3项条款。明确各方管理职责、科研诚信、动态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第六章 附则，共2项条款。规定施行日期与有效期，明确本办法发布前认定的人才飞地管理衔接及解释权归属。  

四、主要修改内容

相比《柳州市“人才飞地”管理暂行办法（修订）》（柳科规〔2023〕5号），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一）名称与自治区科技厅保持一致性，将人才飞地修改为科创飞地。

（二）管理机制与自治区科技厅保持一致性，由认定改为备案。

（三）调整支持方式，结合柳州市财政科技资金实际情况，由直接拨付经费支持，改为以科技项目形式给予支持。

（四）调整管理方式，由三年建设期满验收，改为通过报告制度实行动态管理。



